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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

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

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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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2、简称：17义乌01 

3、代码：143311.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7年9月22日 

6、到期日期：2022年9月22日 

7、债券余额：19.00亿元 

8、利率：5.1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二）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2、简称：17义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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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码：143312.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5、起息日期：2017年9月22日 

6、到期日期：2022年9月22日 

7、债券余额：2.00亿元 

8、利率：5.3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三）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2、简称：17义乌03 

3、代码：143410.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7年11月21日 

6、到期日期：2022年11月21日 

7、债券余额：9.00亿元 

8、利率：5.62%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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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正常按期偿付利息。 

（四）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2、简称：18义乌01 

3、代码：150140.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2个计息年度末、第4个计息年

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8年4月16日 

6、到期日期：2023年4月16日 

7、债券余额：30.00亿元 

8、利率：6.2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2019年4月16日为第一次付息，尚未到付息

期。 

（五）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1、债券名称：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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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品种二） 

2、简称：18义乌02 

3、代码：150300.SH 

4、品种及期限：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起息日期：2018年4月16日 

6、到期日期：2023年4月16日 

7、债券余额：20.00亿元 

8、利率：6.30% 

9、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上市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2019年4月16日为第一次付息，尚未到付息

期。 

二、 重大事项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城集

团”）于2019年1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关于

对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8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的基本内容 

 “……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朱旻、赵笛芳、鲍江钱： 

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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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你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发布公告，披露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义乌中国小商

品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城贸易”）发生信用证逾期，商城贸易向

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共7笔，合计金额2.04亿元，其中5笔信用证发生逾期，逾期

金额合计1.096亿元。逾期金额占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34%，可能

给你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达到应披露的标准。你公司于2017年8月已经知晓该事

项，直到2017年12月13日才予以披露，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内部控制评价披露不准确 

商城贸易开立2.04亿元大额信用证，远超其注册资本和净资产，未履行相关

的内控程序，且业务经办人离境失联。你公司对此并不知情，直至2017年8月商

城贸易因相关人员失联向公司汇报后自查才发现。作为商城贸易控股股东，你公

司未能向商城贸易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持续有效监控，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存

在重大缺陷。你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未披露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情

况，信息披露不准确。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三十条

的规定。朱旻、赵笛芳、鲍江钱分别时任你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

对上述违规行为应承担主要责任。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

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朱旻、赵笛芳、鲍江钱分别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司应充分吸取教训，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加强公司内部控制，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

作，并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发行人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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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发行人及商城集团均无异议。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17义乌01、17义乌02、17义乌03、18义乌01和18义乌02

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

等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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